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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 
 

 

 

院政〔2024〕2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  磊 

 

 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借款管理实施细则（实行）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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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规范校内借款行为，保证学校资金有序运转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会计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等有关财

经法规和学校《经费预算、使用、审批及报销管理办法》（院政

〔2020〕99号）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借款原则 

借款需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.实行“先款后票事项准予借款”原则。属于对方单位要求

收到款项后方开具正式票据的事项，可办理借款业务。例如水电

汽暖费、学生实习费、会费、培训费等。 

2.实行“学生事项可以借款”原则。涉及支付、退还学生费

用，情况特殊且时间紧、转账困难的事项，可以以部门为单位先

行借款给付，后按规定履行签字等报销手续。例如毕业生教材费

结算等。 

3.实行“严控个人借款”原则。公务活动原则上使用转账或

公务卡结算，在公务卡适用范围内，严格控制个人借款。 

4.实行“前账不清、后账不借”的原则。凡前有借款未能按

期报销冲账的，原则上不予借款。各部门应督促借款人员及时还

清借款，规定时间内未还清借款的，暂停借款人所在部门报账业

务。 

5.实行“借款离校结清”原则。借款人发生工作调动、退休、

辞职等情况时，应将借款全部结清，否则不予办理相关手续。  

二、借款形式、审批、使用及还款时限 



 — 3 — 

（一）借据形式 

借款借据形式分线上审批单和线下审批单两种形式。 

1.线上审批事项 

除涉及学生的代收费项目和特殊情况外，教职工借款一律实

行线上借款。借款经手人应在财务报账系统中进行网上信息填

报，明确借款部门、经费预算项目、用途、金额，并上传必要的

佐证材料等，预算经费不足的不予借款。 

2.线下审批事项 

涉及学生的代收费项目和特殊情况的实行线下借款，借款经

手人应填写准确借款部门、日期、用途 、大小写金额等，字迹

清楚、不得涂改。借款经手人签名必须是本人亲笔签署其全名、

不得他人代签，同一借款单上不得签署两个或两个以上借款人姓

名。 

（二）借款审批程序 

1.非个人现金类项目借款，按学校规定的报销审批程序审

批。特殊情况确需个人现金借款的，5000元以上需分管财务副校

长审批，2 万元以上需校长审批。 

2.对于预算经费由职能部门二次下拨到二级学院的预算项

目，借款时部门负责人签批需由职能部门负责人、二级学院负责

人共同签批。如招生基础差旅费、招生宣传工作经费、就业及创

新创业专项经费等。 

3.对于大额、专项借款或预算外项目借款还应附相关材料，

并将借款原始资料一并提交方可借款。例：招生录取费、医院实

习费、培训费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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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借款使用管理 

借款经手人要做到专款专用，冲账时不得改变借款审批时确

定的经费使用项目和资金用途。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假借名义，

将所借款项用于非工作活动。所有借款，需按规定流程完成签批

程序后，财务方可进行借款业务处理。 

（四）还款时限 

借款时间正常情况下不超过 3 个月，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3

个月内未还清借款的，暂停借款经手人所在部门报账业务。如有

特殊情况 3个月内不能完成借款结清手续的，需以部门名义书面

写出延期理由，经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院领导签批后递交财务部门

方可延期，但总借款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。 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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